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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是指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企业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制定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详见《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
2.本项目所属行业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一、本项目所要执行的政府采购政策：
1.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执行《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财库〔2022〕19号文及相关文件规定）。
2.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执行根据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规定，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预留份额等政府采购政策）。
3.政府采购促进残疾人就业政策（执行《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的规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预留份额等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属于小型、微型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
4.本项目为服务项目，不涉及强制采购节能产品，执行相应政府采购政策。
二、采购需求
（一）根据采购人用车需要，为采购人提供用车服务（含司机）；中共桂林市委党校车辆租赁需求如下：
1.主要任务：
（1）学员接送站，外出进行现场教学；党校公务活动用车。
（2）前往目的地（包含但不限于以下目的地）：
①市区：ａ.市区八路军办事处；ｂ.芦笛三村（鲁家村，芦笛岩村）；ｃ.逍遥楼；ｄ.路莫村；ｅ.灵川江头村（周敦颐祠堂）；ｆ.雁山区潜经村及草坪乡政府；g.灵川县城全境；h.秀峰区、叠彩区、象山区、七星区、雁山区、临桂区全境。
②兴安：ａ.红军堂（界首渡口）；ｂ.光华铺阻击战遗址；ｃ.兴安突破湘江战役纪念馆；ｄ.兴安华江标语楼；ｅ.兴安华江小红军墓；ｆ.猫儿山老山界。
③全州：ａ.湘江战役纪念馆（觉山铺阻击战遗址）；ｂ.大坪渡口；ｃ.米花山；ｄ.龙井村；ｅ.毛竹山村。
④灌阳：ａ.酒海井纪念碑园；ｂ.枫树脚老纪念馆；ｃ.李天佑指挥部；ｄ.两河村（隔壁山村，红军井）；ｅ.战地救护所。
⑤阳朔：ａ.水额底码头；ｂ.西街；ｃ.遇龙河；ｄ.七仙峰茶场。
⑥平乐县城全境、恭城县城全境、荔浦市区全境、永福县城全境、龙胜县城全境、资源县城全境。
2.车型需求：5座小车、7座商务车、14-19座小巴车、30 -39座大巴车、40 -39座大巴车、50座以上大巴车。
3.车辆要求：5座小车、7座商务车，均须为2019年（含2019年）以后购置的新车且行驶里程≦18万公里；14-19座小巴车、30 -39座大巴车、40 -39座大巴车、50座以上大巴车，均须为2019年（含2019年）以后购置的新车且行驶里程≦35万公里。
4.合同期内年用车数车次：以实际用车次数（或天数）为准。
5.用车类型、用车路线及采购预算金额：

采购预算金额明细表
	序号
	用车路线
	用车时间（次或者天）
	用车类型
	单项预算金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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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林市区（含灵川县、秀峰区、叠彩区、象山区、七星区、雁山区、临桂区全境）
	半天
	5座
	300.00

	2
	
	1天
	
	600.00

	3
	
	半天
	7座
	350.00

	4
	
	1天
	
	700.00

	5
	
	半天
	14—19座
	400.00

	6
	
	1天
	
	800.00

	7
	
	半天
	30—39座
	700.00

	8
	
	1天
	
	1000.00

	9
	
	半天
	40—46座
	700.00

	10
	
	1天
	
	1100.00

	11
	
	半天
	48座以上
	700.00

	12
	
	1天
	
	1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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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校-恭城-党校
	1天
	5座
	700.00

	14
	
	
	7座
	800.00

	15
	
	
	14—19座
	1500.00

	16
	
	
	30—39座
	1900.00

	17
	
	
	40—46座
	1900.00

	18
	
	
	48座以上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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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校-兴安-党校
	1天
	5座
	700.00

	20
	
	
	7座
	800.00

	21
	
	
	14—19座
	1500.00

	22
	
	
	30—39座
	2250.00

	23
	
	
	40—46座
	2450.00

	24
	
	
	48座以上
	26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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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校-全州-党校
	1天
	5座
	900.00

	26
	
	
	7座
	1000.00

	27
	
	
	14—19座
	1600.00

	28
	
	
	30—39座
	2450.00

	29
	
	
	40—46座
	2450.00

	30
	
	
	48座以上
	26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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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校-灌阳-党校
	1天
	5座
	900.00

	32
	
	
	7座
	1000.00

	33
	
	
	14—19座
	1600.00

	34
	
	
	30—39座
	2450.00

	35
	
	
	40—46座
	2450.00

	36
	
	
	48座以上
	26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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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校-资源-党校
	1天
	5座
	900.00

	38
	
	
	7座
	1000.00

	39
	
	
	14—19座
	1600.00

	40
	
	
	30—39座
	2250.00

	41
	
	
	40—46座
	2250.00

	42
	
	
	48座以上
	2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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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校-龙胜-党校
	1天
	5座
	700.00

	44
	
	
	7座
	800.00

	45
	
	
	14—19座
	1500.00

	46
	
	
	30—39座
	2000.00

	47
	
	
	40—46座
	2000.00

	48
	
	
	48座以上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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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校-永福-党校
	1天
	5座
	700.00

	50
	
	
	7座
	800.00

	51
	
	
	14—19座
	1300.00

	52
	
	
	30—39座
	1600.00

	53
	
	
	40—46座
	1600.00

	54
	
	
	48座以上
	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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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校-阳朔-党校
	1天
	5座
	700.00

	56
	
	
	7座
	800.00

	57
	
	
	14—19座
	1200.00

	58
	
	
	30—39座
	1800.00

	59
	
	
	40—46座
	2000.00

	60
	
	
	48座以上
	2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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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校-平乐（含荔浦市）-党校
	1天
	5座
	700.00

	62
	
	
	7座
	800.00

	63
	
	
	14—19座
	1500.00

	64
	
	
	30—39座
	2000.00

	65
	
	
	40—46座
	2000.00

	66
	
	
	48座以上
	2100.00

	单项预算金额合计:
	94750.00

	注：本项目年度采购预算不超过人民币1080000.00元，项目总预算不超过人民币2160000.00元，具体结算按实际车辆租赁次数（天数）进行。【注：明细表中没有的路线、天数根据实际情况，双方可在用车前协商好相应服务费（例如：①在同一目的地停留，时间超出明细表中的时间，双方在用车前协商好相应服务费；②出现明细表中没有的路线，双方在用车前可按公里数协商好相应服务费）。】


6.供应商投标报价应包含完成本“项目需求”中所列所有服务内容产生的所有成本【包含但不限于：各种保险费、燃料或燃油及充电电费、设备设施安装及维修及在用车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含司机相关费用，如：食宿费、路桥费等）及其他所有成本】、税金、代理服务费、管理费等费用，供应商应综合考虑在报价中。
7.本项目采购预算金额为（人民币）：2160000.00元（1080000.00元/年）；本项目采用折扣率报价方式报价，竞标供应商以采购文件（竞争性磋商文件）第三章“项目需求”“二、采购需求”“采购预算金①额明细表”中规定的各“单项预算金额”为基准，对划定的各“用车路线”进行百分比报价，须明确其具体的各单项（总计66单项）报价金额并汇总形成“所有单项合计报价”，按如下计算公式计算出最终的折扣率：最终折扣率=“所有单项合计报价”/“单项预算金额合计”（¥94750.00）*100%。
本项目的统一折扣率最高为100%，投标供应商的报价超过最高统一折扣率的，视为无效投标。
备注：最终结算价格为：中标供应商中标的单项报价*实际使用次数。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1.服务内容
（1）提供为期2年的车辆租赁服务，上述提供的《用车类型、用车路线及预算金额》表的内容仅为采购单次数量。采购人将根据实际需求情况，在合同期限内将不定期的提出租赁需求计划，并将计划至少提前一个日历日通知中标供应商，通知到中标供应商后，中标供应商因按中标时的最终承诺报价提供车辆租赁服务。
（2）提供租赁车辆应完全符合国家规定的质量标准、行业标准；要求对所提供的租赁车辆定期维修保养，车辆年检合格。
2.租赁车辆性能要求：
（1）所提供的租赁车辆包括以下车型：5座小车、7座商务车，均须为2019年（含2019年）以后购置的新车且行驶里程≦18万公里（以提供的车辆行驶证原件或复印件的扫描件中注册登记时间为准）；14-19座小巴车、 30 -39座大巴车、40 -39座大巴车、50座以上大巴车，均须为2019年（含2019年）以后购置的新车且行驶里程≦35万公里（以提供的车辆行驶证原件或复印件的扫描件中注册登记时间为准）。因采购人当日接送学员人数最多达到500人，故要求38座及以上空调大客车不低于10辆)。
（2）供应商承诺投入本项目所有车辆不存在着任何争议，车辆所属权归投标供应商（提供车辆行驶证原件或复印件的扫描件，否则投标无效）。
3.其它要求：
（1）每台租赁车辆必须为其购买≥100万元的第三者责任险，商业车损、商业险，≥50万元/座的车上座位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2）供应商提供服务的车辆安全设施、应急设施、器材齐全有效，每个座位必须配备符合标准且方便人员使用的安全带，每辆车上配备灭火器、安全锤、应急小药箱。
（3）供应商设有车辆安全例检机构或部门，并提供≥两个持有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证书证明（提供证书原件或复印件的扫描件，否则投标无效）。
（4）人员要求：
①管理人员：a.针对本项目必须配备2人（含2人）以上有经验的管理人员，负责对接工作；b.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
②司机：a.必须就车辆的车型配备相应的司机，且取得相应车型驾驶证；年龄55周岁（含55周岁）以下；b.有良好的心理素质；仪表着装整洁大方；c.尽心尽职，安全驾龄在5年（含5年）以上，熟悉路线。
注：附管理人员身份证复印件（扫描件）；司机的身份证复印件（扫描件）、驾驶证复印件（扫描件）；上述人员必须提供供应商与委托代理人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扫描件）或由县级以上（含县级）社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出具的供应商为委托代理人交纳的开标截止时间前半年内任意连续三个月社保证明复印件（扫描件）。
4.服务惩戒机制：
（1）采购人将根据实际情况，至少提前一个日历日将实际用车需要通知中标供应商，中标供应商按收到的用车需求保质保量的为采购人提供用车服务，如出现不按采购要求执行，未能保质保量的完成用车服务的情形，每出现一次采购人将按单次人民币3000.00元处以罚款；
（2）如中标供应商累计出现第“（1）”条规定情形达3次的，视为中标供应商违约，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由此造成损失的，由中标供应商负责赔偿。
（三）服务时间：合同签订之日起2年。
（四）付款方式：本项目实行按月支付，每月所支付的服务费经采购人核实后次月支付。

三、供应商于响应文件中可提供以下方案：
1.供应商根据本项目的“采购需求”提供“服务方案【包括①管理制度（安全管理、服务质量管理、车辆维护管理制度等）；②项目实施方案（服务工作安排及服务保障方案、应急及突发问题解决措施方案、良好车况保障及维护保养方案等）；③拟投入本项目租赁车辆配置方案（拟投入车辆上牌年限、车况、设施配备、商业保险购置情况等）；④其它优化、增值服务方案等内容）】”，若供应商未提供“服务方案”的，“服务方案分”中涉及的方案评分相应不得分。
2.供应商根据本项目的“采购需求”提供“服务承诺书（包括①服务响应时间的承诺；②对责任事故处理措施的承诺；③对服务质量所达到标准的保障措施的承诺等内容）”，若供应商未提供“服务承诺书”的，“服务承诺分”中涉及的评分相应不得分。
  
注：本“项目需求”中的所有要求（除服务方案、服务承诺书外）均为实质性要求。

